
华某、齐某原系夫妻，后因感
情不和，于 2012 年协议离婚。离
婚协议约定，8 岁的婚生子华某某
由齐某监护抚养，夫妻二人共同
所有的位于市区的一套房屋赠送
给华某某所有，任何一方不允许
转售他人。该房屋至今未办理过
户登记手续。2017 年 12 月，齐某
在房屋中介登记预出卖该房屋。
华某获悉后，称齐某出卖房屋的

行为违背了离婚时对该房屋处理
的本意，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撤 销 离 婚 协 议 中 对 该 房 屋 的 赠
与，并对该房屋的所有权依法进
行分割。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华 某 与 齐
某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时，
双 方 自 愿 将 共 同 所 有 的 房 产 赠
与未成年子女，该协议系双方当
事 人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没 有 欺 诈 、
胁迫的情形。子女抚养、房产赠
与 等 与 协 议 解 除 婚 姻 关 系 是 一

个整体问题，在双方离婚已成事
实的情况下，华某又对赠与房产
问题反悔，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
律 依 据 。 基 于 此 ，法 院 作 出 判
决，依法驳回了对华某的诉讼请
求。

虽然《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
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
产 的 权 利 转 移 之 前 可 以 撤 销 赠
与。但《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
法 所 称 合 同 是 平 等 主 体 的 自 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
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
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
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
定。本案中，华某与齐某的离婚
协议，是基于婚姻家庭的身份关
系所订立的协议，双方在离婚协
议中对房屋所作的财产处理，与
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等
条款构成离婚协议的整体，密不
可分。关于房屋归华某某所有的
约定，是依附于双方婚姻关系的
解除，带有身份关系性质，不同于
单纯的财产赠与。因此，华某请
求撤销离婚协议中所涉的赠与条
款，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应
适用《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

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
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
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 反 悔 ，请 求
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
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
时 存 在 欺 诈 、胁 迫 等 情 形 的 ，应
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离婚协议书》是华某与
齐某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时
所 签 订 ，是 双 方 的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内 容 没 有 违 反 法 律 规 定 ，合
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按协议履
行。华某称齐某准备将房子卖掉
的理由，不是撤销离婚协议的法
定条件，且亦未能举证证实订立
离婚协议时对方存在欺诈、胁迫
等情形，因此华某的请求被法院
依法驳回。

当 然 ，如 果 齐 某 将 夫 妻 二 人
约 定 赠 与 孩 子 华 某 某 的 房 产 卖
掉，华某可以依据《物权法》第九
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
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
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
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的规定，可
以 向 法 院 起 诉 主 张 买 卖 行 为 无
效。

近期，高阳县人民法院在审理的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针对实际还款利
率与合同约定利率不同这一情况，果断
地 予 以 调 整 ，既 维 护 了 被 告 的 合 法 权
益，也维护了正常的借贷秩序。

原告韩某某在诉状中称，2017 年 9
月 18 日、10 月 11 日，被告吴某某分两次
向 其 分 别 借 款 10 万 元 ，均 约 定 月 息 2
分。还款期限分别为同年 10 月 18 日和
11 月 11 日，并约定逾期还款需向原告
支付借款总金额 10%的违约金。现被
告以种种理由拒绝还款，对此原告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其借款 20
万元及利息（按照月息 2 分计算）。但
被告辩称，原告所诉 2017 年 9 月 18 日借
款实际为当年 4 月 18 日所借，借据于 9
月 18 日重新出具。自 2017 年 4 月 18 日

至 2018 年 2 月 13 日期间，其共偿还原告
8 万元（附银行明细清单等证据）。其
一直在履行还款义务，不应当承担违约
责任。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于
以下事实均无异议：吴某某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向韩某某借款 10 万元，2017 年
10 月 11 日再次向韩某某借款 10 万元。
吴某某自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每月
还款 5000 元，自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每月还款 1 万元，以上共计 8 万元。

通过仔细查看吴某某的还款日期
及还款明细，该案主办法官发现，原告
主张借款利息为月息 2%，但被告每月
还 款 金 额 与 借 据 约 定 不 符 ，且 远 超 法
律规定的年利率 36%上限标准。为维
护 正 常 的 民 间 借 贷 秩 序 ，法 官 依 法 将
被 告 超 出 约 定 利 息 偿 还 的 款 项 ，在 本
金中予以扣除。经逐笔计算，2017 年 4

月 18 日 的 借 款 10 万 元 剩 余 本 金
67150.83 元 未 偿 还 ，2017 年 10 月 11 日
的借款 10 万元剩余本金 87635.18 元未
偿还。

此外，针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
和违约金，由于其主张数额总计已超过
年利率 24%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法官对超
过年利率 24%的部分不予支持。故此，
高阳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吴某某偿还原
告韩某某 154786.01 元及其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
未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

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
年 利 率 36% ，超 过 部 分 的 利 息 约 定 无
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
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同时，该司法解释第三十
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
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
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
计超过年利率 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高利借贷害人害己。在此法官提
醒大家，要以山东省于欢案为戒，慎贷
慎 借 。 同 时 ，民 间 高 利 贷 绝 非 法 外 之
地，违法高利不受法律保护，如果高利
借贷行为引发相应严重后果，还将被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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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撞上玻璃门
店家需要担责吗？

□ 连芳

□ 古孟冬

□ 梁燕 赵晓雪

说法

2017 年 11 月的一天，谢
女 士 骑 电 动 车 下 班 回 家 途
中，由于需要在道路左边转
弯，便沿着大路逆向行驶。
这时，从路边忽然窜出一条
大黄狗，谢女士避让不及，
撞 上 狗 后 摔 倒 在 地 。 后 经
住院治疗，谢女士共花去医
疗 费 等 各 种 费 用 8000 余
元。出院后，谢女士将肇事
狗的主人王先生告上法院，
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
金等共计 2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家
长期养狗，平时处于散养状
态，事发时也没有给狗采取
系绳等安全措施，没有看管
好狗，其应对原告的损失负
有 赔 偿 责 任 。 原 告 虽 在 公
路上逆行，但与狗撞人的结
果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自 身 不 存 在 重 大 过 失 。 综
上，法院最终判决被告王先
生 赔 偿 原 告 谢 女 士 医 疗 费

等各项经济损失 2 万余元。

《侵 权 责 任 法》第 七 十
九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
未 对 动 物 采 取 安 全 措 施 造
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 者 管 理 人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任。同时，《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六条规定，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
养 人 或 者 管 理 人 应 当 承 担
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
是 因 被 侵 权 人 故 意 或 者 重
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
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谢
女士虽沿着大路逆向行驶，
是 属 于 违 反 交 通 法 规 的 行
为，但与狗撞人的结果不存
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其自身
并不存在重大过失，不能因
此减轻王先生的责任，所以
法 院 判 决 王 先 生 全 部 承 担
了谢女士的赔偿责任。

在此，法官提醒动物特
别 是 宠 物 的 饲 养
人 或 者 管 理 人 ，应
当 加 强 对 宠 物 的
管 理 和 约 束 ，防 止
其 对 他 人 的 伤
害 。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也 应 加 强 对 饲
养 宠 物 的 监 管 力
度 ，给 动 物 和 人 类
和 谐 共 处 创 造 一
个良好的条件。

2012 年，刘先生与赵女
士经人介绍结婚。2015 年，
在一次商 业 活 动 认 识 了 张
女 士 后 ，刘 先 生 瞒 着 妻 子
先 后 以 转 账 及 现 金 方 式 ，
赠 给 张 女 士 大 量 钱 款 。 妻
子 赵 女 士 发 觉 后 ，以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丈 夫 无 权 将
夫 妻 共 有 财 产 擅 自 赠 与 他
人 ，且 丈 夫 与 张 女 士 存 在
婚 外 情 人 关 系 ，相 关 赠 与
行 为 有 违 公 序 良 俗 为 由 ，
于 2017 年 12 月 将 刘 先 生 和
张 女 士 告 到 法 院 ，要 求 撤
销两人之间的赠与行为，张
女 士 返 还 所 赠 钱 款 64 万 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

在庭审中，张女士否认
与 刘 先 生 存 在 婚 外 情 人 关
系，表示确实收到刘先生转
账支付的款项，但这是两人
合 作 做 生 意 刘 先 生 投 资 入
股 的 钱 ，现 在 生 意 亏 损 ，钱
都打了水漂，其没钱也不可
能 把 钱 返 还 给 刘 先 生 。 赵
女 士 提 供 了 刘 先 生 在 交 给
张 女 士 20 万 元 现 金 时 两 人
的 谈 话 录 音 ：“ 你 看 看 这 是
20 万，我够意思吧”（刘先生
的声音）；“我感动死了，真
的！”（张女士声音）。此外，
赵 女 士 还 提 交 了 刘 先 生 曾
以向妻子“交差”为由，要求
张 女 士 出 具 借 据 却 被 其 拒
绝的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
64 万 元 虽 经 刘 先 生 之 手 赠
与张女士，但除非有相反的
证据，应当认为这笔款项是

赵 女 士 与 刘 先 生 的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 在 赵 女 士 不 知 情
而且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刘
先 生 将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赠 与
他人属于无权处分，现在赵
女士要求撤销赠与，是明确
表 示 对 该 赠 与 行 为 不 予 认
可 。 刘 先 生 在 其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与 他 人 建 立 不 正
当男女关系并赠与钱款，张
女士据此取得财产，明显有
违 社 会 公 共 秩 序 及 善 良 风
俗，不应受到法律的肯定评
价 。 对 此 ，法 院 作 出 判 决 ，
刘 先 生 与 张 女 士 之 间 的 赠
与行为无效，张女士应返还
刘 先 生 钱 款 64 万 元 及 相 应
利息。

《婚 姻 法》第 十 七 条 规
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
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
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
定的除外），以及其他应当归
共同所有的财产，归夫妻共
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
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也
就是说，在夫妻双方未约定
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
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
有，而非按份共有。对此，本
案中刘先生赠与张女士的 64
万元，是刘先生与赵女士共
同所有的财产，不能按一半
是刘先生的、一半是赵女士
的方式进行分割。《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

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
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
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
合同有效。对此，本案中刘
先生在赵女士不知情也没有
追认的情况下，无权将夫妻
共同财产赠与他人。

同时，《民法总则》第八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合同法》第五
十二条规定，有损害社会公
共 利 益 情 形 的 ，合 同 无 效 。
依照上述规定，本案中刘先
生赠与张女士财物的行为，
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故其赠与行为无效。

此 外 ，《物 权 法》一 百
零 六 条 规 定 ，无 处 分 权 人
将 不 动 产 或 者 动 产 转 让 给
受 让 人 的 ，所 有 权 人 有 权
追 回 。 所 以 本 案 中 ，赵 女
士 有 权 要 求 张 女 士 返 还 所
赠 钱 款 64 万 元 ，法 院 也 依
照《合 同 法》第 五 十 六 条

“ 无 效 的 合 同 或 者 被 撤 销
的 合 同 自 始 没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规 定 ，支 持 了 赵 女 士
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夫妻之间有
互相忠诚的义务，丈夫应当
忠 诚 于 妻 子 ，妻 子 也 应 当
爱 护 丈 夫 。 作 为 他 人 婚 姻
的“ 第 三 者 ”，不 但 要 受 到
社 会 道 德 和 舆 论 的 谴 责 ，
最 后 还 很 有 可 能 人 财 两
空 ，实 在 是 得 不 偿 失 。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应 当 洁 身 自
好 ，爱 惜 自 己 ，树 立 正 确 的
婚 姻 观和金钱观，这样人生
才能更加精彩。

吴某根据某房产中介公司提供的
房源信息，在没有对房屋进行全面了
解的情况下，匆忙在买房合同上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发现房屋存在
一些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后，吴某心生
悔意，并以此为由拒付中介费。近日，
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
居间合同纠纷案件。

2017 年 10 月 15 日，吴某在网上看
到某房产中介公司发布的房屋出售信
息后，便联系上他们要求看房。在看
房过程中，该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了该房屋的相关信息，吴某经过
考虑房屋的户型、面积、地理位置等各
种因素，对房屋比较满意，遂与房产中
介 公 司 、房 主 陈 某 商 议 价 格 等 问 题 。
10 月 19 日，吴某到售楼处核实了房屋
信息后，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要求
其最好早点交定金、签合同，以免房子
被他人买走。吴某没有再多考虑，便
与房主陈某、房产中介公司签订了房
屋买卖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并交了
5000 元定金。

签订合同的第二天，吴某到售楼
处领取房屋钥匙，交纳了房屋维修基
金、契税等费用。其间，吴某发现房子
有些方面并不符合自己的要求，遂找
到房产中介公司和房主陈某，协商中
止了合同，并以此为由拒绝向房产中
介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房产中介公
司认为双方已经签订了居间合同，并
且公司也为买主提供了相应的服务，
于是起诉至法院要求吴某支付居间服
务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原、被告
签订了居间合同，并约定了居间服务
费。虽该居间合同在形式上作废，但
原 告 实 际 为 被 告 提 供 了 购 买 房 屋 信
息，为被告后期按原价款促成房屋交
易作了必要的工作，付出了一定劳动，
故 被 告 应 当 给 付 原 告 对 应 居 间 服 务
费 ，遂 判 决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服 务 费
11400 元。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
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
媒 介 服 务 ，委 托 人 支 付 报 酬 的 合 同 。
本案中，买主吴某和房产中介公司双
方签订的居间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房产
中介公司未有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
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
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所以此合同应
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吴某应按合同约
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根据《合同
法》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
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
酬”的规定，吴某与陈某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时，房产中介公司的居间行为完
成，吴某应支付居间服务费。此外，吴
某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具有
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
民事活动，应该预见其在合同上签名
的行为所将带来的法律后果，并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法官在此
也提醒买房的人们，在买房时一定要
全方位了解房屋信息，谨慎购买，否则
不但房子没买成，还可能会承担高额
的服务费用。

40 多岁的王先生，为人
豪气大方，平时喜欢和朋友
们聚会。今年初，听说县里
新开了一家饭店，就约上一
帮人去“尝尝鲜”。不料在等
菜上桌期间，到洗手间方便
的王先生却误撞饭店玻璃门
受伤，共花去医疗费等各种
费用 6000 余元。对此，王某
以玻璃门上没有任何警示标
志，饭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为由，将该饭店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其医疗费和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损失 1.9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
视力、精神、行动能力均没
有异常，在饭店就餐时应对
周 围 设 施 情 况 尽 到 注 意 义
务 。 被 告 作 为 餐 厅 的 经 营
者和管理者，没有在玻璃门
上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
存在一定过错。对此，法院
作出判决，饭店承担 30%的
责任，赔偿王先生 1800 元。

本 案 是 一 起 公 共 场 所
管 理 人 未 尽 到 安 全 保 障 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侵
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
场 所 等 公 共 场 所 的 管 理 人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 理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六条第一款也规定，从事住
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
或 者 其 他 社 会 活 动 的 自 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
理 限 度 范 围 内 的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致 使 他 人 遭 受 人 身 损
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作
为餐厅经营者和管理者，应
在 透 明 的 玻 璃 推 拉 门 上 设
置 防 撞 和 警 示 标 识 而 没 设
置 ，造 成 其 店 内 消 费 者 受
伤，具有一定的过失，应当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外，《侵权责任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
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
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
中，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
安全亦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
务而没尽到，自身具有较大
过失，所以应自行承担大部
分责任。

□ 史珐

说法

离婚协议约定赠与未成年
子女的房产可否撤销

说法

借贷合同实际利率与约定利率不符，按哪个履行

买房反悔拒付服务费
中介起诉买主获支持

说法

说法

大黄狗撞人惹官司
主人担责被判赔偿

丈夫赠送“小三”财产
妻子能否要求返还

说法

□ 古孟冬

□ 鸣力


